
繼承承租人名義申請書

本人         租用  貴所 文澳攤販集中場      類第    號攤位營業維

生，因本人               ，請惠予依照「零售市場管理條例」第15條第

二款規定，由茲         辦理繼承承租人名義，繼續租用，銘感德便。

此致

        馬公市公所

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

住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

切結書

本人  　　　     承租本市文澳攤販集中場   　　   類   　    號

攤位，因保證金壹萬元整收據遺失，請鈞所准予辦理退還保證金，若有

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切結書以為證明。



此致

馬公市公所

立切結書人：　

 

身份證字號：

住      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　 　  年 　 　  月   　 　   日   

澎湖縣馬公市  文澳 公有零售市場攤位承租申請書

受理單位 馬公市公所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　　　年 　　　 月  　　 日

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姓別 出生日期 住址 電話

   

申請事項 茲依照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 15條規定，請准予承租 文澳攤販集中場 　　 類

攤位 　　 號一處。

附繳文件 □繼承名義申請書暨相關文件。

署名蓋章 申請人：

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此致

                  馬公市公所

申請人（承租人）：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身份證字號     ：

住址           ：

 

中 華 民 國   　  年  　 　    月    　    日

拋棄攤（鋪）位繼承權同意書

茲 　　　  等共  　 人（如同意書人欄內簽署名冊）對於  　　　   所租

用文澳攤販集中場  　　  類第 　   號攤（鋪）位之繼承租用權，謹此共同

聲明拋棄，並推舉   　　　    君依照「零售市場管理條例」第 15條規定，向

貴所申辦繼承承租人名義手續，繼續租用，因恐口無憑，特共立此同意書以憑

辦理。

    

此致

馬公市公所



立同意書人︰   

切結書

茲為辦理本項繼承承租人名義所申附之相關資料，確實已涵括所有法定繼承權人之全部，亦

為所有法定繼承權人知情及自由意識下所推舉，絕非造假、隱瞞或遺漏，以上若有不實，除應

自行擔負完全之法律責任外，並妥適善後處理，無關貴所責任，特此具結。

此致

馬公市公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結書人 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序 稱謂 姓名 身份證字號 住址 簽    章

一

二

三

四

五

六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　 　  年 　 　  月  　  日

領    據

茲收到澎湖縣文澳攤販集中場  　　  類    　 號攤位保證金新

台幣1萬元正。

此致

   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

  

具領人: 

身分證字號: 

出生年月日: 

地址: 

電話:

中 華 民 國   　 　    年    　 　  月    　 　   日  


